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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804.htm 第三章 本票 【重点法条

】 第七十三条 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，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

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。 本法所称本

票，是指银行本票。 第七十七条 本票上记载付款地、出票地

等事项的，应当清楚、明确。 本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，出票

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。 本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，出票人的

营业场所为出票地。 【意思分解】 1我国《票据法》上的本

票只是银行本票。 2本票的付款地和出票地未记载情形下的

确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